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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静安区财政局文件

静财发〔2025〕19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投诉处理决定书

一、相关当事人

投诉人：广州新时空会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新时空公司）

住所：广州市天河区绿茵街 5 号之三

被投诉人 1：上海市静安区体育局（以下简称区体育局）

住所：静安区昌平路 728 号

被投诉人 2：上海新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新建

设公司）

住所：浦东新区懿德路 519 号 6 号楼 7 楼（A 座）

二、基本情况

针对“2025 上海国际体育潮流文化节——文化节总体策划、

开幕式、街头挑战赛及各板块宣传项目”（以下简称该项目）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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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人的投诉事项如下：1、采购需求存在多项内容不明确；2、评

标办法未对评分因素细化量化。投诉人要求：1、中标结果无效，

终止财政支出；2、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

就投诉人的投诉事项，本局依法进行了调查，相关情况如下：

该项目采购资金 408.61 万元，新建设公司接受区体育局的委

托，于 2025 年 9 月 5 日在上海政府采购网发布该项目的公开招

标公告，投诉人新时空公司依法获取了采购文件。9 月 19 日，新

建设公司收到了新时空公司就采购文件提出的质疑。新建设公司

于 9 月 23 日进行了质疑答复。9 月 28 日，新建设公司发布中标

公告，中标供应商为万瑞普盈企业发展（上海）有限公司。9 月

29 日，区体育局与中标供应商签订合同。截至 10 月 21 日，该项

目所涉赛事活动已经开展，区体育局已按照合同要求支付了第一

笔款项。新时空公司对质疑答复不满意，于 10 月 21 日向我局提

起投诉。我局依法受理了该投诉。

三、处理结果

针对投诉事项，我局依法进行了审查，做出认定及处理意见

如下：

关于投诉事项一，经查，该项目采购需求中的“服务要求”

“质量要求”“验收要求”不符合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第

九条中“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应当客观，量化指标应当明确相应

等次，有连续区间的按照区间划分等次。需由供应商提供设计方

案、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的采购项目，应当说明采购标的的功

能、应用场景、目标等基本要求，并尽可能明确其中的客观、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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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指标”的要求，也不符合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

办法》第十一条中“采购需求应当完整、明确”的要求。投诉事

项一成立。

关于投诉事项二，经查，该项目评分办法“需求理解及标书

完整性”10 分及“项目整体服务方案”40 分未细化量化，不符

合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五条中“评

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，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”

的要求。投诉事项二成立。

综上，本局认为投诉事项成立。因该项目合同已经履行，根

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第三十一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

本局决定如下：政府采购合同已经履行，给他人造成损失的，相

关当事人可依法提起诉讼，由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八条规定，当事

人如对本投诉处理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投诉处理决定之日起

六十日内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

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静安区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1 月 20 日

区财政局 2025 年 11 月 20 日印发 


		2025-11-20T10:26:47+0800
	我同意签署该文件，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。




